填寫日期：  
	全捷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
傳 真 專 用 信 用 卡 刷 卡 簽 帳 單  
[本人因無法親自至全捷小客車刷卡消費，特立此授權同意書，以信用卡支付下述款項]  
[bookmark: _GoBack]地址: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29號 連絡電話:02-22212668 公司官網: http://www.sc-car.com/

	信用卡類別  
	□VISA □MASTER □JCB  □AE       發卡銀行： 

	持卡人中文姓名 
Name of Card Holder(Chinese) 
	     
	身分證字號 
ID NO. 
	  
	  
	  
	  
	 
	 	  
	  
	  
	  
	  

	持卡人英文姓名 
Name of Card Holder(English) 
	  
	出生日期: 
Birth Date 
	  年 	  月 	  日 

	聯絡電話 
Telphone Number 
	 
	帳單地址 
Address 
	 

	信用卡號碼 
Credit Card Number. 
	  
	   
	  
	  
	  
	  
	  
	  
	
  
	  
	  
	  
	  
	  
	  
	  

	有效日期 Validity 
	月 Month 
	西元年 Year
	識別碼(卡片背面後3碼) Verify：

	
	
	

	消費金額 
Amount 
	新台幣     拾     萬     仟      佰       拾    元整 

	消費明細 
Details 
	  

	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Of Card Hold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請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) 
‧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法則之約定，一經簽名視同自願支付上述全額予發卡中心。 
‧簽名前請確認大寫金額是否正確，並請自行留存正本以便對帳。 

	商店名稱：全捷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
	授權號碼 Approved Code： 
	            (由本公司處理) 


 *為確保旅客刷卡保險權益，有關信用卡刷卡保險相關事宜，請逕洽各發卡銀行。 
貴客特別注意事項：若您消費的產品，因價格變動或取消退費。則本公司會將費用之一部或全部刷退至您原消費的信用卡。若退款日期在您的信用卡帳單結帳日之前，則您的信用卡帳單內會有該筆付款及刷退的消費金額；若退款日期剛好在您的信用卡帳單結帳日之後，則您的信用卡帳單內僅會有該筆付款的金額，此時請您先行付款，您的信用卡銀行會在次月之消費紀錄中將該筆消費金額扣除，若有其他問題，可直接洽詢您的發卡銀行。 
